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绥化市冷水鱼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绥化市冷水鱼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6月21日

绥化市冷水鱼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2024-2026）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大食物观的重要论述，深挖全市冷水渔业发展优势潜力，补齐渔业发展短板，释放渔业发展动能，不断壮大渔业经济，结合全市渔业发展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黑龙江省“十四五”渔业发展规划》《黑龙江省冷水渔业振兴行动方案（2022-2026）》要求，依托全市水产资源优势，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政策驱动项目带动，通过调整冷水鱼产业布局，落实良种、良料、良药、良法、良管的“五良”措施，推进落实水产绿色健康养殖，突出大基地建设、特色品种养殖、提升水产品加工业、智慧渔场建设、特色品牌打造、扩大市场营销，打造好水、好鱼、好牌、好价、好效的“五好”冷水渔业，唱响春育夏放秋捞冬捕“四季歌”，全力推进育、养、加、销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全面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提升全市渔业生产和水产品总产量在全省领先地位。

二、发展目标
到2026年，全市冷水渔业经济发展优势和潜力得到明显释放，渔业生产组织化、规模化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渔业一二三产融合协调发展取得长足进展，建设冷水鱼产业强市。全市水产养殖面积稳定在110万亩（池塘58万亩、水库51万亩、湖泊6万亩）以上，发展稻渔综合种养面积13万亩以上，名特优养殖30万亩以上（柳根3万亩以上，河蟹20万亩以上，小龙虾1300亩以上），水产品总产量达到23万吨以上，渔业经济总产值实现4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率5%左右，打造绥化“双基地”，即：全省最大的水产品养殖基地和全省最大的苗种供应基地。

	专栏 1  全市及各县（市、区）2024-2026年产量任务目标分解表

	任务目标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渔业经济总产值（亿元）
	37
	38.5
	40

	渔民人均收入（万元）
	2.6
	2.7
	2.8

	水产品总产量（万吨）
	
	
	

	全    市
	21
	22
	23

	肇 东 市
	5.51
	5.78
	6.07

	安 达 市
	2.12
	2.23
	2.34

	海 伦 市
	1.63
	1.72
	1.8

	兰 西 县
	1.19
	1.25
	1.31

	庆 安 县
	1.84
	1.93
	2.02

	绥 棱 县
	1.18
	1.24
	1.3

	望 奎 县
	1.22
	1.29
	1.35

	明 水 县
	0.8
	0.84
	0.88

	青 冈 县
	1.23
	1.29
	1.35

	北 林 区
	4.24
	4.45
	4.67


三、主要任务

（一）夯实生产基础，保障水产品供给
1.打造全省重要冷水鱼生产基地。坚持政府支持、市场引导和企业主体投入相结合，全产业链打造和突出重点相结合，打造一批结构合理、链条完整的优势冷水渔业产业集群，发挥其示范引带作用，推动冷水渔业跨越式健康发展。（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专栏 2  全市重点建设的特色水产养殖基地

	重点建设基地
	特色养殖品种

	肇东市西八里渔儿园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小龙虾

	海伦市仁东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小龙虾

	兰西县志元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小龙虾

	安达市王花泡养殖场
	河蟹

	庆安县商东水产养殖场
	方正银鲫

	望奎县西洼荒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黄颡、鳊鱼、鳜鱼

	北林区鑫泥河淡水鱼养殖场
	柳根

	望奎县燕子淡水鱼养殖场
	柳根

	绥化市正大米业有限公司稻田公园
	稻渔综合种养


2.打造全省最大苗种繁育基地。充分发挥苗种产业优势，以渔业一产为基础，根据市场导向依托科技手段，在繁育常规品种基础上，扩大名特优品种占比，发展苗种场户提档升级，创建升级省级水产良种场，构建水产苗种产业中心，打造以肇东市为核心的全省最大苗种繁育供应基地。加大繁育鲤、草、鲢、鳙、鲫、鳜鱼、雅罗鱼、黄颡鱼、鳊鱼、柳根、鲶鱼、大白鱼等优质品种苗种产孵能力，与中国水产研究院黑龙江省水产研究所、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水产引育种中心、黑龙江省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合作，打造以肇东市为主的名特优冷水鱼种质资源库，实现种业“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全市保证各类苗种年繁育能力25亿尾以上。（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专栏 3  全市重点发展的水产苗种场

	地区
	重点水产苗种场

	肇东市
	省涝洲鱼种场、省水产引育种中心、那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水产苗种繁育场、东发渔业有限公司、西八里渔儿园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海伦市
	荣兴水产苗种场、九野淡水鱼苗种场

	庆安县
	润盛养殖场、莲花锦鲤养殖繁育基地

	望奎县
	苏航淡水鱼养殖场

	北林区
	绥化市津湖渔业有限公司水产苗种场


3.培育特色品种养殖。大力引进发展方正银鲫、柳根、河蟹、小龙虾、鳜鱼等优势特色品种，不断丰富全市名特优养殖品类。充分利用池塘、大水面、稻田资源优势、实现小龙虾等特色养殖品种“南繁北育”，联合黑龙江省水产研究所、黑龙江省技术推广总站、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寒地小龙虾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依托科研机构的科技支撑，在特色品种养殖模式、繁育体系、品质评价、饲料及动保产品、人才联合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获得更大提升。（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4.扩大发展稻渔综合种养。主动对接科研推广单位，推动发展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示范基地，加快推进“农业+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步伐。以北林区、肇东市为核心，辐射带动全市适宜种养区域稻渔综合种养规模，重点实施稻田培育扣蟹、稻田养殖成蟹、小龙虾、稻田培育鱼种技术模式，确保水稻稳产优质、稻渔稻蟹稻虾增产增收，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积极借鉴先进地区稻鱼综合种养技术模式，适时组织渔业系统、养殖大户相关人员赴外地学习考察，及时总结先进经验做法，并在全市复制推广。积极引进先进地区专家通过合作、合养等方式到本地指导服务。（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调整渔业结构，加快渔业转型升级

5.大力发展水产品加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冷水鱼加工项目，发展一批产业关联度大、技术装备水平高、生产竞争力强的水产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加快产业化进程。积极发展大宗鲜活水产品保鲜加工和综合利用，推进水产品向分割产品、休闲食品、预制菜等初、精深加工方向发展。（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专栏 4  全市重点建设水产加工企业及项目

	地区
	重点企业及项目

	肇东市
	涝洲镇安业渔业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冷冻分割加工项目、那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即食休闲食品、宠物食品（猫粮）项目

	海伦市
	联丰水库、东边水库、星火水库小杂鱼晾晒加工项目、渔润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小型鱼干烘干项目

	北林区
	绥化市津湖渔业有限公司小杂鱼烤干加工项目


6.落实强渔惠渔相关政策。建立政府引导、生产主体自筹、社会资金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现代渔业开发。深入贯彻落实各年度省级渔业产业项目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精神，建立完善冷水渔业产业发展动态数据库和重点项目储备库。积极对接省级各项渔业支持政策要求，积极谋划申报项目，以项目资金带动产业发展。加大对冷水鱼产业贷款和政策性保险支持，逐步形成财政、金融、保险等相互配套的政策框架，进一步降低产业发展的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重点落实好政策扶持资金，细化到养殖主体，申报冷水鱼高质量发展、水产品加工、贷款贴息、渔业渔政保障性经费等项目。（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发改委、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绥化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专栏 5    全市重点发展的水产养殖主体

	地区
	养殖主体名称

	肇东市
	安业渔业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文杰养鱼专业合作社、西八里乡渔儿园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宝君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诚信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宏运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立伟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那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东发渔业有限公司、北鱼集团肇东市平安养殖基地

	安达市
	明亮渔业有限公司、三峰淡水鱼养殖场、王花泡渔场、汇丰渔场、七才泡渔场、湖淼河蟹养殖场、徐宝龙养殖户

	海伦市
	东湖渔业有限公司、渔歌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民利渔业有限公司、联丰水库、燎原水库、东方红水库、东边水库、星火水库

	兰西县
	大红星水库养殖有限公司、泥河水库、大崴子水库、张伟明（林岗）、周海东（临江）鱼池、王跃、刘永民养殖户

	庆安县
	新展水库、商雪东养殖渔场、润盛养殖场、昊洋渔业养殖场、月牙湾养殖场、老冯老头鱼水产养殖场

	绥棱县
	高长春、潘学义、姜继涛、刘英波、张殿成、王洪亮养殖场

	望奎县
	卫星水库、山头芦渔业开发有限公司、益尔利渔业开发有限公司、西洼荒渔业开发有限公司、顺鑫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福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燕子淡水鱼养殖场、俊林淡水鱼养殖场

	明水县
	繁华水库、于艳红、王雪军、张作军养殖场

	青冈县
	韩光达、张柏明、张贵峰、徐亚琴、李海养殖场

	北林区
	万发农民养鱼专业合作社、富民农民养鱼专业合作社、忠宇农民养鱼专业合作社、绥化市津湖渔业有限公司、鑫泥河淡水鱼养殖场、志宏淡水鱼养殖场、月阳渔场


（三）加强示范引带，推动三产融合发展

7.大力发展生态休闲渔业。充分发挥全市旅游资源和冰雪资源优势，通过水上娱乐、水下捕鱼、园区采摘、冬捕、增殖放流等主题活动，把民俗文化、渔猎文化等元素融入休闲渔业发展全过程，丰富休闲渔业和冰雪渔业活动内涵。发展以“冬捕”“冬钓”为主要内容的冰雪风光游，积极探索 “文旅+休闲渔业+冰雪”模式，不断壮大休闲渔业品牌经济。到2026年，发展全市休闲渔业总面积13万亩以上，规模以上经营主体38个以上。（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商务局、市水务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发改委，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专栏6  全市重点发展的休闲渔业经营主体

	地区
	休闲渔业经营主体

	肇东市
	大似海渔场、千鹤岛湿地、一心湖湿地、八里湖公园、库塘木湖、东发渔业有限公司、西八里乡渔儿园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安达市
	古大湖

	海伦市
	联丰水库、燎原水库、百发水库、东边水库、星火水库

	兰西县
	鱼跃鲜渔村、大红星水库养殖有限公司

	庆安县
	柳河水库、新展水库、商雪东、张志辉、袁洪斌、王金涛、王秋林养殖渔场

	绥棱县
	林业局景区、鑫彩虹度假村、阁山渔村

	望奎县
	西洼荒旅游产业有限公司（卫星水库）、山头芦渔业开发有限公司、苏航渔业开发有限公司、俊林淡水鱼养殖场、燕子淡水鱼养殖场

	明水县
	宏盛水库、王雪军渔业养殖场

	青冈县
	御林生态园、永平水库

	北林区
	金龟山庄、北湖度假村、稻田公园、月亮湾渔场、平顺渔场


8.打造特色冷水鱼品牌。充分发挥全市大中型水库资源优势，推动“一湖一策”“塘育湖出”等养殖模式，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优质生态水产品，积极开展绿色优质水产品认证工作，培育和打造区域性特色水产品品牌，提高全市冷水鱼产品知名度美誉度，叫响绥化特色品牌。构建多元化营销渠道，精准对接省内外大中城市中高端消费群体，提升持续供给能力，实现水产品优质优价。主要依托肇东市、安达市、海伦市、庆安县、望奎县等打造大水面绿色生态养殖，培育特色品牌，提升水产品附加值。（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商务局、市委网信办，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创新驱动发展，提升渔业质量效益

9.推动现代渔业科技创新。积极发展智慧渔业，加快物联网、卫星通讯、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渔业生产、经营、加工各领域的应用。推广水质在线监测、智能增氧、精准饲喂、病害防控、循环水智能处理等技术应用，逐步构建覆盖渔业生产和管理的智慧渔业技术体系，实现渔业经营主体决策信息化、生产智能化、物流销售数字化、管理科学化。完善淡水鱼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推广体系，引导和鼓励科研院所、技术推广机构、大专院校、与知名企业共建研发平台和专业人才培养。到2026年，着力打造肇东市那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黄颡鱼水产种质资源场、肇东市西八里渔儿园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绥化市津湖渔业有限公司3个智慧渔场。（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10.推进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以生产经营单位或县人民政府为主体，积极开展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场、示范区创建工作，示范引领全市水产健康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深入实施生态健康养殖模式、稳步推动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持续促进水产养殖用药减量、示范推广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和利用膨化颗粒浮性饲料养殖等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技术模式，因地制宜试验推广水产新品种，提升水产种业质量。严格执行《黑龙江省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骨干基地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全市每年保证培养遴选推荐骨干示范基地4个以上。（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11.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持续开展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专项行动，进一步强化水产养殖投入品监管，以问题为导向，严厉打击水产品在养殖环节中使用违禁投入品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养殖环节执法力度，积极配合完成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抽样任务。加强水产疫病防控工作，做好水生动物疫病监测预警、防控处置和技术指导。加强鱼药休药期管理，严格落实“三项记录”（养殖生产记录、用药记录、销售记录）制度，特别是严厉查处地西泮等违禁药物，确保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市委网信办，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要把冷水渔业高质量发展振兴行动纳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充分认识渔业是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产业，利用好渔业资源与市场，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产业之一。统筹工作落实，细化责任分工，明确责任主体，重点研究水域资源开发利用、环境评价影响、渔业项目评审立项、绩效评价、资金落实到位、政府承诺、渔业科技支撑、冰雪旅游等，保障渔业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县（市、区）要坚持精准施策、问题导向的原则，以四个体系推进工作任务落实。科学制定本地实施方案，细化工作措施，明确重点任务和主要责任，保障水产品数量、质量和多样供给。稳定水产养殖面积，严格落实水域滩涂规划制度和养殖许可制度，持续推进水域滩涂养殖证发放登记全覆盖，水产苗种检疫电子出证率100%。严格执行船员培训持证上岗制度，提升渔船检验水平。严格落实禁渔制度，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和监管力度，规范渔业安全生产作业行为，依法依规开展养殖生产和渔政执法检查，守牢渔业安全底线，遏制渔业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三）打造专业队伍。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做好基层渔业技术推广培训，促进渔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技术推广体系逐步完善，为冷水渔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保障。成立水产技术服务专家组，制作发布水产养殖技术知识、开展现场培训等，指导渔业生产、稳定生产规模、提升养殖技术，提高渔业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



